
  議案第１９号 
 

令 和 ６ 年 度 
 

 

 

 

 

白子町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歳入歳出予算書 
 

 

 

 

 

 

 

 

 

白 子 町        

 



 



 

令和６年度白子町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予算 

令和６年度白子町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予算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は、歳入歳出それぞれ１,５８７,４６５千円と定め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は、「第１表歳入歳出予算」による。 

（一時借入金） 

第２条 地方自治法第２３５条の３第２項の規定による一時借入金の借入れの最高額は、２００,０００千円と定める。 

（歳出予算の流用） 

第３条 地方自治法第２２０条第２項ただし書の規定により歳出予算の各項の経費の金額を流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場合は、次のとお

りと定める。 

(１) 保険給付費の各項に計上した予算額に過不足を生じた場合における同一款内でのこれらの経費の各項の間の流用。

令和６年３月４日提出 

白子町長 石 井 和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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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226,209 ┃          
┃                                                ├────────────────────────┼─────────────────────┨          
┃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226,209 ┃          
┠────────────────────────┼────────────────────────┼─────────────────────┨          
┃ 2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1 ┃          
┃                                                ├────────────────────────┼─────────────────────┨          
┃                                                │ 1  手 数 料                                    │                                        1 ┃          
┠────────────────────────┼────────────────────────┼─────────────────────┨          
┃ 3  国庫支出金                                  │                                                │                                        1 ┃          
┃                                                ├────────────────────────┼─────────────────────┨          
┃                                                │ 1  国庫補助金                                  │                                        1 ┃          
┠────────────────────────┼────────────────────────┼─────────────────────┨          
┃ 4  県支出金                                    │                                                │                                1,174,030 ┃          
┃                                                ├────────────────────────┼─────────────────────┨          
┃                                                │ 1  県補助金                                    │                                1,174,029 ┃          
┃                                                ├────────────────────────┼─────────────────────┨          
┃                                                │ 2  財政安定化基金交付金                        │                                        1 ┃          
┠────────────────────────┼────────────────────────┼─────────────────────┨          
┃ 5  財産収入                                    │                                                │                                       16 ┃          
┃                                                ├────────────────────────┼─────────────────────┨          
┃                                                │ 1  財産運用収入                                │                                       16 ┃          
┠────────────────────────┼────────────────────────┼─────────────────────┨          
┃ 6  繰 入 金                                    │                                                │                                  142,749 ┃          
┃                                                ├────────────────────────┼─────────────────────┨          
┃                                                │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142,748 ┃          
┃                                                ├────────────────────────┼─────────────────────┨          
┃                                                │ 2  基金繰入金                                  │                                        1 ┃          
┠────────────────────────┼────────────────────────┼─────────────────────┨          
┃ 7  繰 越 金                                    │                                                │                                   43,003 ┃          
┃                                                ├────────────────────────┼─────────────────────┨          
┃                                                │ 1  繰 越 金                                    │                                   43,003 ┃          
┠────────────────────────┼────────────────────────┼─────────────────────┨          
┃ 8  諸 収 入                                    │                                                │                                    1,456 ┃          
┃                                                ├────────────────────────┼─────────────────────┨          
┃                                                │ 1  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                                      502 ┃          
┃                                                ├────────────────────────┼─────────────────────┨          
┃                                                │ 2  預金利子                                    │                                        1 ┃          
┃                                                ├────────────────────────┼─────────────────────┨          
┃                                                │ 3  雑    入                                    │                                      953 ┃          
┠────────────────────────┴────────────────────────┼─────────────────────┨          
┃           歳     入     合     計                                      │                                1,587,4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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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1  総 務 費                                    │                                                │                                   44,083 ┃          
┃                                                ├────────────────────────┼─────────────────────┨          
┃                                                │ 1  総務管理費                                  │                                   41,768 ┃          
┃                                                ├────────────────────────┼─────────────────────┨          
┃                                                │ 2  徴 税 費                                    │                                    2,216 ┃          
┃                                                ├────────────────────────┼─────────────────────┨          
┃                                                │ 3  運営協議会費                                │                                       99 ┃          
┠────────────────────────┼────────────────────────┼─────────────────────┨          
┃ 2  保険給付費                                  │                                                │                                1,159,777 ┃          
┃                                                ├────────────────────────┼─────────────────────┨          
┃                                                │ 1  療養諸費                                    │                                1,008,512 ┃          
┃                                                ├────────────────────────┼─────────────────────┨          
┃                                                │ 2  高額療養費                                  │                                  142,882 ┃          
┃                                                ├────────────────────────┼─────────────────────┨          
┃                                                │ 3  移 送 費                                    │                                       51 ┃          
┃                                                ├────────────────────────┼─────────────────────┨          
┃                                                │ 4  出産育児諸費                                │                                    6,003 ┃          
┃                                                ├────────────────────────┼─────────────────────┨          
┃                                                │ 5  葬祭諸費                                    │                                    2,000 ┃          
┃                                                ├────────────────────────┼─────────────────────┨          
┃                                                │ 6  傷病手当諸費                                │                                      329 ┃          
┠────────────────────────┼────────────────────────┼─────────────────────┨          
┃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納付金                      │                                                │                                  352,614 ┃          
┃                                                ├────────────────────────┼─────────────────────┨          
┃                                                │ 1  医療給付費分                                │                                  233,369 ┃          
┃                                                ├────────────────────────┼─────────────────────┨          
┃                                                │ 2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分                        │                                   89,587 ┃          
┃                                                ├────────────────────────┼─────────────────────┨          
┃                                                │ 3  介護納付金分                                │                                   29,658 ┃          
┠────────────────────────┼────────────────────────┼─────────────────────┨          
┃ 4  共同事業拠出金                              │                                                │                                        1 ┃          
┃                                                ├────────────────────────┼─────────────────────┨          
┃                                                │ 1  共同事業拠出金                              │                                        1 ┃          
┠────────────────────────┼────────────────────────┼─────────────────────┨          
┃ 5  保健事業費                                  │                                                │                                   27,704 ┃          
┃                                                ├────────────────────────┼─────────────────────┨          
┃                                                │ 1  保健事業費                                  │                                   27,704 ┃          
┠────────────────────────┼────────────────────────┼─────────────────────┨          
┃ 6  基金積立金                                  │                                                │                                      210 ┃          
┃                                                ├────────────────────────┼─────────────────────┨          
┃                                                │ 1  基金積立金                                  │                                      2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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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7  諸支出金                                    │                                                │                                    2,076 ┃          
┃                                                ├────────────────────────┼─────────────────────┨          
┃                                                │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2,066 ┃          
┃                                                ├────────────────────────┼─────────────────────┨          
┃                                                │ 2  繰 出 金                                    │                                       10 ┃          
┠────────────────────────┼────────────────────────┼─────────────────────┨          
┃ 8  予 備 費                                    │                                                │                                    1,000 ┃          
┃                                                ├────────────────────────┼─────────────────────┨          
┃                                                │ 1  予 備 費                                    │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587,4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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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本年度予算額     │     前年度予算額     │    比     較    ┃            
┠──────────────────────┼───────────────┼───────────────┼───────────────┨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226,209 │                      245,639 │                     △19,430 ┃            
┠──────────────────────┼───────────────┼───────────────┼───────────────┨            
┃ 2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1 │                            1 │                            0 ┃            
┠──────────────────────┼───────────────┼───────────────┼───────────────┨            
┃ 3  国庫支出金                              │                            1 │                            1 │                            0 ┃            
┠──────────────────────┼───────────────┼───────────────┼───────────────┨            
┃ 4  県支出金                                │                    1,174,030 │                    1,194,987 │                     △20,957 ┃            
┠──────────────────────┼───────────────┼───────────────┼───────────────┨            
┃ 5  財産収入                                │                           16 │                           16 │                            0 ┃            
┠──────────────────────┼───────────────┼───────────────┼───────────────┨            
┃ 6  繰 入 金                                │                      142,749 │                      150,872 │                      △8,123 ┃            
┠──────────────────────┼───────────────┼───────────────┼───────────────┨            
┃ 7  繰 越 金                                │                       43,003 │                       32,493 │                       10,510 ┃            
┠──────────────────────┼───────────────┼───────────────┼───────────────┨            
┃ 8  諸 収 入                                │                        1,456 │                        1,456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1,587,465 │                    1,625,465 │                     △38,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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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本  年  度  予  算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款       │ 本年度予算額 │ 前年度予算額 │  比  較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1 総 務 費                  │       44,083 │       51,133 │      △7,050 │              │          198 │              │       43,885 │              ┃  
┠───────────────┼───────┼───────┼───────┼───────┼───────┼───────┼───────┼───────┨  
┃  2 保険給付費                │    1,159,777 │    1,177,837 │     △18,060 │              │    1,151,774 │              │        4,000 │        4,003 ┃  
┠───────────────┼───────┼───────┼───────┼───────┼───────┼───────┼───────┼───────┨  
┃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納付金    │      352,614 │      365,063 │     △12,449 │            1 │       14,658 │              │       94,966 │      242,989 ┃  
┠───────────────┼───────┼───────┼───────┼───────┼───────┼───────┼───────┼───────┨  
┃  4 共同事業拠出金            │            1 │            1 │            0 │              │              │              │              │            1 ┃  
┠───────────────┼───────┼───────┼───────┼───────┼───────┼───────┼───────┼───────┨  
┃  5 保健事業費                │       27,704 │       28,145 │        △441 │              │        7,400 │              │          850 │       19,454 ┃  
┠───────────────┼───────┼───────┼───────┼───────┼───────┼───────┼───────┼───────┨  
┃  6 基金積立金                │          210 │          210 │            0 │              │              │              │           16 │          194 ┃  
┠───────────────┼───────┼───────┼───────┼───────┼───────┼───────┼───────┼───────┨  
┃  7 諸支出金                  │        2,076 │        2,076 │            0 │              │              │              │          502 │        1,574 ┃  
┠───────────────┼───────┼───────┼───────┼───────┼───────┼───────┼───────┼───────┨  
┃  8 予 備 費                  │        1,000 │        1,000 │            0 │              │              │              │              │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587,465 │    1,625,465 │     △38,000 │            1 │    1,174,030 │              │      144,219 │      269,2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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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歳 入

     （款）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項）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226,209 │        245,639 │       △19,430 │              │            │                                    ┃
┃ ├─┼─┼─────────────┼────────┼────────┼────────┼───────┼──────┼──────────────────┨
┃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226,209 │        245,639 │       △19,430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        226,164 │        245,592 │       △19,428 │ 1 医療給付費 │     145,563│ 1 医療給付費分現年課税分   145,563 ┃
┃  │  │  │                          │                │                │                │   分現年課税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2 後期高齢者 │      49,165│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支援金分現 │            │                             49,165 ┃
┃  │  │  │                          │                │                │                │   年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3 介護納付金 │      18,371│ 1 介護納付金分現年課税分    18,371 ┃
┃  │  │  │                          │                │                │                │   分現年課税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4 医療給付費 │       8,565│ 1 医療給付費分滞納繰越分     8,565 ┃
┃  │  │  │                          │                │                │                │   分滞納繰越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5 後期高齢者 │       2,868│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支援金分滞 │            │                              2,868 ┃
┃  │  │  │                          │                │                │                │   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6 介護納付金 │       1,632│ 1 介護納付金分滞納繰越分     1,632 ┃
┃  │  │  │                          │                │                │                │   分滞納繰越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2│退職被保険者等国民健康保険│             45 │             47 │            △2 │ 1 医療給付費 │           1│ 1 医療給付費分現年課税分         1 ┃
┃  │  │  │税                        │                │                │                │   分現年課税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2 後期高齢者 │           1│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現年課税分   1 ┃
┃  │  │  │                          │                │                │                │   支援金分現 │            │                                    ┃
┃  │  │  │                          │                │                │                │   年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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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項）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3 介護納付金 │           1│ 1 介護納付金分現年課税分         1 ┃
┃  │  │  │                          │                │                │                │   分現年課税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4 医療給付費 │          25│ 1 医療給付費分滞納繰越分        25 ┃
┃  │  │  │                          │                │                │                │   分滞納繰越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5 後期高齢者 │           9│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滞納繰越分   9 ┃
┃  │  │  │                          │                │                │                │   支援金分滞 │            │                                    ┃
┃  │  │  │                          │                │                │                │   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6 介護納付金 │           8│ 1 介護納付金分滞納繰越分         8 ┃
┃  │  │  │                          │                │                │                │   分滞納繰越 │            │                                    ┃
┃  │  │  │                          │                │                │                │   分         │            │                                    ┃
┠─┼─┼─┼─────────────┼────────┼────────┼────────┼───────┼──────┼──────────────────┨
┃ 2│  │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1 │              1 │              0 │              │            │                                    ┃
┃ ├─┼─┼─────────────┼────────┼────────┼────────┼───────┼──────┼──────────────────┨
┃  │ 1│  │手 数 料                  │              1 │              1 │              0 │              │            │                                    ┃
┃ │ ├─┼─────────────┼────────┼────────┼────────┼───────┼──────┼──────────────────┨
┃  │  │ 1│総務手数料                │              1 │              1 │              0 │ 1 総務手数料 │           1│ 1 保険税督促手数料               1 ┃
┠─┼─┼─┼─────────────┼────────┼────────┼────────┼───────┼──────┼──────────────────┨
┃ 3│  │  │国庫支出金                │              1 │              1 │              0 │              │            │                                    ┃
┃ ├─┼─┼─────────────┼────────┼────────┼────────┼───────┼──────┼──────────────────┨
┃  │ 1│  │国庫補助金                │              1 │              1 │              0 │              │            │                                    ┃
┃ │ ├─┼─────────────┼────────┼────────┼────────┼───────┼──────┼──────────────────┨
┃  │  │ 1│災害臨時特例補助金        │              1 │              1 │              0 │ 1 災害臨時特 │           1│ 1 災害臨時特例補助金             1 ┃
┃  │  │  │                          │                │                │                │   例補助金   │            │                                    ┃
┠─┼─┼─┼─────────────┼────────┼────────┼────────┼───────┼──────┼──────────────────┨
┃ 4│  │  │県支出金                  │      1,174,030 │      1,194,987 │       △20,957 │              │            │                                    ┃
┃ ├─┼─┼─────────────┼────────┼────────┼────────┼───────┼──────┼──────────────────┨
┃  │ 1│  │県補助金                  │      1,174,029 │      1,194,986 │       △20,957 │              │            │                                    ┃
┃ │ ├─┼─────────────┼────────┼────────┼────────┼───────┼──────┼──────────────────┨
┃  │  │ 1│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        │      1,174,029 │      1,194,986 │       △20,957 │ 1 普通交付金 │   1,151,445│ 1 普通交付金             1,151,445 ┃
┃  │  │  │                          │                │                │                ├───────┼──────┼──────────────────┨
┃  │  │  │                          │                │                │                │ 2 特別交付金 │      22,584│ 1 保険者努力支援分           8,152 ┃
┃  │  │  │                          │                │                │                │              │            │ 2 特別調整交付金分（市町村分）     ┃
┃  │  │  │                          │                │                │                │              │            │                              1,038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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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4  県支出金                                                                                                                                           
       （項）   1  県補助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3 都道府県繰入金（２号分）   9,880 ┃
┃  │  │  │                          │                │                │                │              │            │ 4 特定健康診査等負担金       3,514 ┃
┃ ├─┼─┼─────────────┼────────┼────────┼────────┼───────┼──────┼──────────────────┨
┃  │ 2│  │財政安定化基金交付金      │              1 │              1 │              0 │              │            │                                    ┃
┃ │ ├─┼─────────────┼────────┼────────┼────────┼───────┼──────┼──────────────────┨
┃  │  │ 1│財政安定化基金交付金      │              1 │              1 │              0 │ 1 財政安定化 │           1│ 1 財政安定化基金交付金           1 ┃
┃  │  │  │                          │                │                │                │   基金交付金 │            │                                    ┃
┠─┼─┼─┼─────────────┼────────┼────────┼────────┼───────┼──────┼──────────────────┨
┃ 5│  │  │財産収入                  │             16 │             16 │              0 │              │            │                                    ┃
┃ ├─┼─┼─────────────┼────────┼────────┼────────┼───────┼──────┼──────────────────┨
┃  │ 1│  │財産運用収入              │             16 │             16 │              0 │              │            │                                    ┃
┃ │ ├─┼─────────────┼────────┼────────┼────────┼───────┼──────┼──────────────────┨
┃  │  │ 1│利子及び配当金            │             16 │             16 │              0 │ 1 利子及び配 │          16│ 1 財政調整基金積立金利子        15 ┃
┃  │  │  │                          │                │                │                │   当金       │            │ 2 高額療養費貸付基金積立金利子   1 ┃
┠─┼─┼─┼─────────────┼────────┼────────┼────────┼───────┼──────┼──────────────────┨
┃ 6│  │  │繰 入 金                  │        142,749 │        150,872 │        △8,123 │              │            │                                    ┃
┃ ├─┼─┼─────────────┼────────┼────────┼────────┼───────┼──────┼──────────────────┨
┃  │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142,748 │        150,871 │        △8,123 │              │            │                                    ┃
┃ │ ├─┼─────────────┼────────┼────────┼────────┼───────┼──────┼──────────────────┨
┃  │  │ 1│一般会計繰入金            │        142,748 │        150,871 │        △8,123 │ 1 保険基盤安 │      46,306│ 1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保険税軽減   ┃
┃  │  │  │                          │                │                │                │   定繰入金（ │            │   分）                      46,306 ┃
┃  │  │  │                          │                │                │                │   保険税軽減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2 保険基盤安 │      26,681│ 1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保険者支援   ┃
┃  │  │  │                          │                │                │                │   定繰入金（ │            │   分）                      26,681 ┃
┃  │  │  │                          │                │                │                │   保険者支援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3 未就学児均 │         378│ 1 未就学児均等割保険税繰入金   378 ┃
┃  │  │  │                          │                │                │                │   等割保険税 │            │                                    ┃
┃  │  │  │                          │                │                │                │   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4 職員給与費 │      43,885│ 1 職員給与費等分繰入金      43,885 ┃
┃  │  │  │                          │                │                │                │   等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5 産前産後保 │         370│ 1 産前産後保険税繰入金         370 ┃
┃  │  │  │                          │                │                │                │   険税繰入金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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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6  繰 入 金                                                                                                                                           
       （項）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6 出産育児一 │       4,000│ 1 出産育児一時金等繰入金     4,000 ┃
┃  │  │  │                          │                │                │                │   時金等繰入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                │ 7 財政安定化 │      21,128│ 1 財政安定化支援事業繰入金  21,128 ┃
┃  │  │  │                          │                │                │                │   支援事業繰 │            │                                    ┃
┃  │  │  │                          │                │                │                │   入金       │            │                                    ┃
┃ ├─┼─┼─────────────┼────────┼────────┼────────┼───────┼──────┼──────────────────┨
┃  │ 2│  │基金繰入金                │              1 │              1 │              0 │              │            │                                    ┃
┃ │ ├─┼─────────────┼────────┼────────┼────────┼───────┼──────┼──────────────────┨
┃  │  │ 1│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              1 │              1 │              0 │ 1 財政調整基 │           1│ 1 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1 ┃
┃  │  │  │                          │                │                │                │   金繰入金   │            │                                    ┃
┠─┼─┼─┼─────────────┼────────┼────────┼────────┼───────┼──────┼──────────────────┨
┃ 7│  │  │繰 越 金                  │         43,003 │         32,493 │         10,510 │              │            │                                    ┃
┃ ├─┼─┼─────────────┼────────┼────────┼────────┼───────┼──────┼──────────────────┨
┃  │ 1│  │繰 越 金                  │         43,003 │         32,493 │         10,510 │              │            │                                    ┃
┃ │ ├─┼─────────────┼────────┼────────┼────────┼───────┼──────┼──────────────────┨
┃  │  │ 1│その他繰越金              │         43,003 │         32,493 │         10,510 │ 1 その他繰越 │      43,003│ 1 その他繰越金              43,003 ┃
┃  │  │  │                          │                │                │                │   金         │            │                                    ┃
┠─┼─┼─┼─────────────┼────────┼────────┼────────┼───────┼──────┼──────────────────┨
┃ 8│  │  │諸 収 入                  │          1,456 │          1,456 │              0 │              │            │                                    ┃
┃ ├─┼─┼─────────────┼────────┼────────┼────────┼───────┼──────┼──────────────────┨
┃  │ 1│  │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            502 │            502 │              0 │              │            │                                    ┃
┃ │ ├─┼─────────────┼────────┼────────┼────────┼───────┼──────┼──────────────────┨
┃  │  │ 1│延 滞 金                  │            501 │            501 │              0 │ 1 一般被保険 │         500│ 1 一般被保険者延滞金           500 ┃
┃  │  │  │                          │                │                │                │   者延滞金   │            │                                    ┃
┃  │  │  │                          │                │                │                ├───────┼──────┼──────────────────┨
┃  │  │  │                          │                │                │                │ 2 退職被保険 │           1│ 1 退職被保険者等延滞金           1 ┃
┃  │  │  │                          │                │                │                │   者等延滞金 │            │                                    ┃
┃ │ ├─┼─────────────┼────────┼────────┼────────┼───────┼──────┼──────────────────┨
┃  │  │ 2│加 算 金                  │              1 │              1 │              0 │ 1 加  算  金 │           1│ 1 加算金                         1 ┃
┃ ├─┼─┼─────────────┼────────┼────────┼────────┼───────┼──────┼──────────────────┨
┃  │ 2│  │預金利子                  │              1 │              1 │              0 │              │            │                                    ┃
┃ │ ├─┼─────────────┼────────┼────────┼────────┼───────┼──────┼──────────────────┨
┃  │  │ 1│預金利子                  │              1 │              1 │              0 │ 1 預金利子   │           1│ 1 預金利子                       1 ┃
┃ ├─┼─┼─────────────┼────────┼────────┼────────┼───────┼──────┼──────────────────┨
┃  │ 3│  │雑    入                  │            953 │            953 │              0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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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8  諸 収 入                                                                                                                                           
       （項）   3  雑    入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1│一般被保険者第三者納付金  │            100 │            100 │              0 │ 1 一般被保険 │         100│ 1 一般被保険者第三者納付金     100 ┃
┃  │  │  │                          │                │                │                │   者第三者納 │            │                                    ┃
┃  │  │  │                          │                │                │                │   付金       │            │                                    ┃
┃ │ ├─┼─────────────┼────────┼────────┼────────┼───────┼──────┼──────────────────┨
┃  │  │ 2│退職被保険者等第三者納付金│              1 │              1 │              0 │ 1 退職被保険 │           1│ 1 退職被保険者等第三者納付金     1 ┃
┃  │  │  │                          │                │                │                │   者等第三者 │            │                                    ┃
┃  │  │  │                          │                │                │                │   納付金     │            │                                    ┃
┃ │ ├─┼─────────────┼────────┼────────┼────────┼───────┼──────┼──────────────────┨
┃  │  │ 3│一般被保険者返納金        │              1 │              1 │              0 │ 1 一般被保険 │           1│ 1 一般被保険者返納金             1 ┃
┃  │  │  │                          │                │                │                │   者返納金   │            │                                    ┃
┃ │ ├─┼─────────────┼────────┼────────┼────────┼───────┼──────┼──────────────────┨
┃  │  │ 4│退職被保険者返納金        │              1 │              1 │              0 │ 1 退職被保険 │           1│ 1 退職被保険者返納金             1 ┃
┃  │  │  │                          │                │                │                │   者返納金   │            │                                    ┃
┃ │ ├─┼─────────────┼────────┼────────┼────────┼───────┼──────┼──────────────────┨
┃  │  │ 5│雑    入                  │            850 │            850 │              0 │ 1 雑      入 │         850│ 1 特定健診等負担金             8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1,587,465 │      1,625,465 │       △38,0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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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歳 出

     （款）   1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1│  │  │総 務 費  │      44,083│      51,133│     △7,050│      44,083│            │              │            │                                    ┃
┃ ├─┼─┼─────┼──────┼──────┼──────┼──────┼──────┼───────┼──────┼──────────────────┨
┃  │ 1│  │総務管理費│      41,768│      48,810│     △7,042│      41,768│            │              │            │                                    ┃
┃ │ ├─┼─────┼──────┼──────┼──────┼──────┼──────┼───────┼──────┼──────────────────┨
┃  │  │ 1│一般管理費│      40,826│      47,868│     △7,042│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198│            ├───────┼──────┼──────────────────┨
┃  │  │  │          │            │            │            │繰入金      │            │ 2 給      料 │      16,063│◎ 一般管理費                37,026 ┃
┃  │  │  │          │            │            │            │      40,628│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8,260│   2 給料                           ┃
┃  │  │  │          │            │            │            │            │            │              │            │     一般職給               (13,881)┃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5,045│       ４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旅      費 │          26│   3 職員手当等                     ┃
┃  │  │  │          │            │            │            │            │            │              │            │     扶養手当                  (300)┃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569│     通勤手当                  (434)┃
┃  │  │  │          │            │            │            │            │            │              │            │     期末手当                (3,036)┃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551│     勤勉手当                (2,489)┃
┃  │  │  │          │            │            │            │            │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583)┃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4,435│     児童手当                  (120)┃
┃  │  │  │          │            │            │            │            │            │              │            │     管理職手当                (360)┃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2,011│                                    ┃
┃  │  │  │          │            │            │            │            │            │   賃借料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4,330)┃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2,866│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35)┃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8 旅費                           ┃
┃  │  │  │          │            │            │            │            │            │              │            │     普通旅費                   (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消耗品費                  (260)┃
┃  │  │  │          │            │            │            │            │            │              │            │     印刷製本費                (3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1,257)┃
┃  │  │  │          │            │            │            │            │            │              │            │     レセプト管理システムデータ取込 ┃
┃  │  │  │          │            │            │            │            │            │              │            │     等手数料                  (214)┃
┃  │  │  │          │            │            │            │            │            │              │            │     オンライン資格確認運営手数料   ┃
┃  │  │  │          │            │            │            │            │            │              │            │                                (80)┃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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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電算委託料              (1,514)┃
┃  │  │  │          │            │            │            │            │            │              │            │     レセプト点検委託料      (1,961)┃
┃  │  │  │          │            │            │            │            │            │              │            │     損害賠償事務委託料        (110)┃
┃  │  │  │          │            │            │            │            │            │              │            │     国保管理システム保守点検委託料 ┃
┃  │  │  │          │            │            │            │            │            │              │            │                               (220)┃
┃  │  │  │          │            │            │            │            │            │              │            │     高額療養費データ作成委託料     ┃
┃  │  │  │          │            │            │            │            │            │              │            │                               (114)┃
┃  │  │  │          │            │            │            │            │            │              │            │     情報集約システム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235)┃
┃  │  │  │          │            │            │            │            │            │              │            │     システム改修委託料        (198)┃
┃  │  │  │          │            │            │            │            │            │              │            │     あはきマ療養費支給申請書入力業 ┃
┃  │  │  │          │            │            │            │            │            │              │            │     務委託料                   (15)┃
┃  │  │  │          │            │            │            │            │            │              │            │     情報集約システムデータ連携用パ ┃
┃  │  │  │          │            │            │            │            │            │              │            │     ソコン保守委託料           (6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国保システム利用料      (1,168)┃
┃  │  │  │          │            │            │            │            │            │              │            │     高額療養費支給システム用機器使 ┃
┃  │  │  │          │            │            │            │            │            │              │            │     用料                      (183)┃
┃  │  │  │          │            │            │            │            │            │              │            │     高額療養費支給システム使用料   ┃
┃  │  │  │          │            │            │            │            │            │              │            │                               (6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総合事務組合負担金      (2,849)┃
┃  │  │  │          │            │            │            │            │            │              │            │     職員互助会負担金           (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人件費     3,8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給料                           ┃
┃  │  │  │          │            │            │            │            │            │              │            │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給料    (2,182)┃
┃  │  │  │          │            │            │            │            │            │              │            │       １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  │  │  │          │            │            │            │            │            │              │            │     通勤手当                  (103)┃
┃  │  │  │          │            │            │            │            │            │              │            │     期末手当                  (446)┃
┃  │  │  │          │            │            │            │            │            │              │            │     勤勉手当                  (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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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680)┃
┃ │ ├─┼─────┼──────┼──────┼──────┼──────┼──────┼───────┼──────┼──────────────────┨
┃  │  │ 2│国民健康保│         942│         942│           0│繰入金      │            │              │            │                                    ┃
┃  │  │  │険団体連合│            │            │            │         942│            ├───────┼──────┼──────────────────┨
┃  │  │  │会負担金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942│◎ 国民健康保険団体連合会負担金 942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国保連合会負担金          (896)┃
┃  │  │  │          │            │            │            │            │            │              │            │     国保連合会長生支部負担金   (14)┃
┃  │  │  │          │            │            │            │            │            │              │            │     茂原市長生郡医師会歯科医師会負 ┃
┃  │  │  │          │            │            │            │            │            │              │            │     担金                       (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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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総 務 費                                                                                                                                           
       （項）   2  徴 税 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徴 税 費  │       2,216│       2,224│         △8│       2,216│            │              │            │                                    ┃
┃ │ ├─┼─────┼──────┼──────┼──────┼──────┼──────┼───────┼──────┼──────────────────┨
┃  │  │ 1│賦課徴収費│       2,214│       2,222│         △8│繰入金      │            │              │            │                                    ┃
┃  │  │  │          │            │            │            │       2,214│            ├───────┼──────┼──────────────────┨
┃  │  │  │          │            │            │            │            │            │ 8 旅      費 │           2│◎ 賦課徴収費                 2,2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833│   8 旅費                           ┃
┃  │  │  │          │            │            │            │            │            │              │            │     普通旅費                    (2)┃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639│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740│     通信運搬費                (492)┃
┃  │  │  │          │            │            │            │            │            │   賃借料     │            │     口座振替手数料             (88)┃
┃  │  │  │          │            │            │            │            │            │              │            │     コンビニ収納手数料        (25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国保税電算委託料          (586)┃
┃  │  │  │          │            │            │            │            │            │              │            │     口座振替処理委託料         (5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国保税電算使用料          (740)┃
┃ │ ├─┼─────┼──────┼──────┼──────┼──────┼──────┼───────┼──────┼──────────────────┨
┃  │  │ 2│滞納処分費│           2│           2│           0│繰入金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1│◎ 滞納処分費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消耗品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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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総 務 費                                                                                                                                           
       （項）   3  運営協議会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運営協議会│          99│          99│           0│          99│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1│運営協議会│          99│          99│           0│繰入金      │            │              │            │                                    ┃
┃  │  │  │費        │            │            │            │          99│            ├───────┼──────┼──────────────────┨
┃  │  │  │          │            │            │            │            │            │ 1 報      酬 │          99│◎ 運営協議会費                  9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報酬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運営協議会委員報酬 ┃
┃  │  │  │          │            │            │            │            │            │              │            │                                (99)┃
┃  │  │  │          │            │            │            │            │            │              │            │       ９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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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1  療養諸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2│  │  │保険給付費│   1,159,777│   1,177,837│    △18,060│   1,155,774│       4,003│              │            │                                    ┃
┃ ├─┼─┼─────┼──────┼──────┼──────┼──────┼──────┼───────┼──────┼──────────────────┨
┃  │ 1│  │療養諸費  │   1,008,512│   1,023,992│    △15,480│   1,008,512│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1,000,320│   1,014,990│    △14,67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療養給付│            │            │            │   1,000,320│            ├───────┼──────┼──────────────────┨
┃  │  │  │費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000,320│◎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1,000,32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  │  │  │          │            │            │            │            │            │              │            │                         (1,000,320)┃
┃ │ ├─┼─────┼──────┼──────┼──────┼──────┼──────┼───────┼──────┼──────────────────┨
┃  │  │ 2│退職被保険│           1│           1│           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等療養給│            │            │            │           1│            ├───────┼──────┼──────────────────┨
┃  │  │  │付費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費       1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費    (1)┃
┃ │ ├─┼─────┼──────┼──────┼──────┼──────┼──────┼───────┼──────┼──────────────────┨
┃  │  │ 3│一般被保険│       5,900│       6,710│       △81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療養費  │            │            │            │       5,900│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5,900│◎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5,90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5,900)┃
┃ │ ├─┼─────┼──────┼──────┼──────┼──────┼──────┼───────┼──────┼──────────────────┨
┃  │  │ 4│退職被保険│           1│           1│           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等療養費│            │            │            │           1│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           1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        (1)┃
┃ │ ├─┼─────┼──────┼──────┼──────┼──────┼──────┼───────┼──────┼──────────────────┨
┃  │  │ 5│審査支払手│       2,290│       2,290│           0│県支出金    │            │              │            │                                    ┃
┃  │  │  │数料      │            │            │            │       2,290│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2,290│◎ 審査支払手数料             2,2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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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1  療養諸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審査支払手数料          (2,2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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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2  高額療養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高額療養費│     142,882│     146,422│     △3,540│     142,882│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142,480│     146,020│     △3,54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高額療養│            │            │            │     142,480│            ├───────┼──────┼──────────────────┨
┃  │  │  │費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42,480│◎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142,48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  │  │  │          │            │            │            │            │            │              │            │                           (142,480)┃
┃ │ ├─┼─────┼──────┼──────┼──────┼──────┼──────┼───────┼──────┼──────────────────┨
┃  │  │ 2│退職被保険│           1│           1│           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等高額療│            │            │            │           1│            ├───────┼──────┼──────────────────┨
┃  │  │  │養費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療養費       1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療養費    (1)┃
┃ │ ├─┼─────┼──────┼──────┼──────┼──────┼──────┼───────┼──────┼──────────────────┨
┃  │  │ 3│一般被保険│         400│         400│           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高額介護│            │            │            │         400│            ├───────┼──────┼──────────────────┨
┃  │  │  │合算療養費│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400│◎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4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 ┃
┃  │  │  │          │            │            │            │            │            │              │            │                               (400)┃
┃ │ ├─┼─────┼──────┼──────┼──────┼──────┼──────┼───────┼──────┼──────────────────┨
┃  │  │ 4│退職被保険│           1│           1│           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等高額介│            │            │            │           1│            ├───────┼──────┼──────────────────┨
┃  │  │  │護合算療養│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介護合算療養   ┃
┃  │  │  │費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介護合算療養 ┃
┃  │  │  │          │            │            │            │            │            │              │            │     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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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3  移 送 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移 送 費  │          51│          51│           0│          51│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50│          50│           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移送費  │            │            │            │          50│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50│◎ 一般被保険者移送費            5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移送費         (50)┃
┃ │ ├─┼─────┼──────┼──────┼──────┼──────┼──────┼───────┼──────┼──────────────────┨
┃  │  │ 2│退職被保険│           1│           1│           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等移送費│            │            │            │           1│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 退職被保険者等移送費           1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移送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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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4  出産育児諸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4│  │出産育児諸│       6,003│       5,043│         960│       4,000│       2,003│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1│出産育児一│       6,000│       5,040│         960│繰入金      │       2,000│              │            │                                    ┃
┃  │  │  │時金      │            │            │            │       4,000│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6,000│◎ 出産育児一時金             6,00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出産育児一時金          (6,000)┃
┃ │ ├─┼─────┼──────┼──────┼──────┼──────┼──────┼───────┼──────┼──────────────────┨
┃  │  │ 2│審査支払手│           3│           3│           0│            │           3│              │            │                                    ┃
┃  │  │  │数料      │            │            │            │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3│◎ 審査支払手数料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審査支払手数料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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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5  葬祭諸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5│  │葬祭諸費  │       2,000│       2,000│           0│            │       2,000│              │            │                                    ┃
┃ │ ├─┼─────┼──────┼──────┼──────┼──────┼──────┼───────┼──────┼──────────────────┨
┃  │  │ 1│葬 祭 費  │       2,000│       2,000│           0│            │       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2,000│◎ 葬祭費                     2,00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葬祭費                  (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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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6  傷病手当諸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6│  │傷病手当諸│         329│         329│           0│         329│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1│傷病手当金│         329│         329│           0│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329│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329│◎ 傷病手当金                   329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傷病手当金                (3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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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納付金                                                                                                                             
       （項）   1  医療給付費分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3│  │  │国民健康保│     352,614│     365,063│    △12,449│     109,625│     242,989│              │            │                                    ┃
┃  │  │  │険事業納付│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1│  │医療給付費│     233,369│     237,050│     △3,681│     109,625│     123,744│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233,367│     236,930│     △3,563│国庫支出金  │     123,744│              │            │                                    ┃
┃  │  │  │者医療給付│            │            │            │           1│            ├───────┼──────┼──────────────────┨
┃  │  │  │費分      │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233,367│◎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費分 233,367 ┃
┃  │  │  │          │            │            │            │      14,658│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繰入金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94,863│            │              │            │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諸収入      │            │              │            │                           (233,367)┃
┃  │  │  │          │            │            │            │         101│            │              │            │                                    ┃
┃ │ ├─┼─────┼──────┼──────┼──────┼──────┼──────┼───────┼──────┼──────────────────┨
┃  │  │ 2│退職被保険│           2│         120│       △118│諸収入      │            │              │            │                                    ┃
┃  │  │  │者等医療給│            │            │            │           2│            ├───────┼──────┼──────────────────┨
┃  │  │  │付費分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2│◎ 退職被保険者等医療給付費分     2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医療給付費分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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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納付金                                                                                                                             
       （項）   2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分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後期高齢者│      89,587│      96,352│     △6,765│            │      89,587│              │            │                                    ┃
┃  │  │  │支援金等分│            │            │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89,586│      96,351│     △6,765│            │      89,586│              │            │                                    ┃
┃  │  │  │者後期高齢│            │            │            │            │            ├───────┼──────┼──────────────────┨
┃  │  │  │者支援金等│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89,586│◎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   ┃
┃  │  │  │分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分                        89,58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 ┃
┃  │  │  │          │            │            │            │            │            │              │            │     分                     (89,586)┃
┃ │ ├─┼─────┼──────┼──────┼──────┼──────┼──────┼───────┼──────┼──────────────────┨
┃  │  │ 2│退職被保険│           1│           1│           0│            │           1│              │            │                                    ┃
┃  │  │  │者後期高齢│            │            │            │            │            ├───────┼──────┼──────────────────┨
┃  │  │  │者支援金等│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 退職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   ┃
┃  │  │  │分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分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退職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 ┃
┃  │  │  │          │            │            │            │            │            │              │            │     分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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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納付金                                                                                                                             
       （項）   3  介護納付金分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介護納付金│      29,658│      31,661│     △2,003│            │      29,658│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1│介護納付金│      29,658│      31,661│     △2,003│            │      29,658│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29,658│◎ 介護納付金分              29,658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介護納付金分           (29,6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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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4  共同事業拠出金                                                                                                                                     
       （項）   1  共同事業拠出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4│  │  │共同事業拠│           1│           1│           0│            │           1│              │            │                                    ┃
┃  │  │  │出金      │            │            │            │            │            │              │            │                                    ┃
┃ ├─┼─┼─────┼──────┼──────┼──────┼──────┼──────┼───────┼──────┼──────────────────┨
┃  │ 1│  │共同事業拠│           1│           1│           0│            │           1│              │            │                                    ┃
┃  │  │  │出金      │            │            │            │            │            │              │            │                                    ┃
┃ │ ├─┼─────┼──────┼──────┼──────┼──────┼──────┼───────┼──────┼──────────────────┨
┃  │  │ 1│共同事業拠│           1│           1│           0│            │           1│              │            │                                    ┃
┃  │  │  │出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 共同事業拠出金                 1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年金受給者一覧表作成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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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5  保健事業費                                                                                                                                         
       （項）   1  保健事業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5│  │  │保健事業費│      27,704│      28,145│       △441│       8,250│      19,454│              │            │                                    ┃
┃ ├─┼─┼─────┼──────┼──────┼──────┼──────┼──────┼───────┼──────┼──────────────────┨
┃  │ 1│  │保健事業費│      27,704│      28,145│       △441│       8,250│      19,454│              │            │                                    ┃
┃ │ ├─┼─────┼──────┼──────┼──────┼──────┼──────┼───────┼──────┼──────────────────┨
┃  │  │ 1│保健事業費│      27,704│      28,145│       △441│県支出金    │      19,454│              │            │                                    ┃
┃  │  │  │          │            │            │            │       7,400│            ├───────┼──────┼──────────────────┨
┃  │  │  │          │            │            │            │諸収入      │            │10 需  用  費 │           5│◎ 保健事業費                 6,161 ┃
┃  │  │  │          │            │            │            │         850│            │              │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613│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印刷製本費                  (5)┃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21,286│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5,800│     通信運搬費                (345)┃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糖尿病性腎症重症化予防業務委託 ┃
┃  │  │  │          │            │            │            │            │            │              │            │     料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人間ドック助成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5,8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定健診事業費            21,5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37)┃
┃  │  │  │          │            │            │            │            │            │              │            │     国保連合会共同処理手数料  (159)┃
┃  │  │  │          │            │            │            │            │            │              │            │     回線使用料                 (7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特定健診委託料         (13,700)┃
┃  │  │  │          │            │            │            │            │            │              │            │     特定健診問診票通知委託料       ┃
┃  │  │  │          │            │            │            │            │            │              │            │                             (1,021)┃
┃  │  │  │          │            │            │            │            │            │              │            │     特定保健指導委託料      (2,668)┃
┃  │  │  │          │            │            │            │            │            │              │            │     特定健康診断受診率向上事業委託 ┃
┃  │  │  │          │            │            │            │            │            │              │            │     料                      (3,88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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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6  基金積立金                                                                                                                                         
       （項）   1  基金積立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6│  │  │基金積立金│         210│         210│           0│          16│         194│              │            │                                    ┃
┃ ├─┼─┼─────┼──────┼──────┼──────┼──────┼──────┼───────┼──────┼──────────────────┨
┃  │ 1│  │基金積立金│         210│         210│           0│          16│         194│              │            │                                    ┃
┃ │ ├─┼─────┼──────┼──────┼──────┼──────┼──────┼───────┼──────┼──────────────────┨
┃  │  │ 1│財政調整基│         200│         200│           0│財産収入    │         185│              │            │                                    ┃
┃  │  │  │金積立金  │            │            │            │          15│            ├───────┼──────┼──────────────────┨
┃  │  │  │          │            │            │            │            │            │24 積  立  金 │         200│◎ 財政調整基金積立金           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積立金                         ┃
┃  │  │  │          │            │            │            │            │            │              │            │     財政調整基金積立金        (200)┃
┃ │ ├─┼─────┼──────┼──────┼──────┼──────┼──────┼───────┼──────┼──────────────────┨
┃  │  │ 2│高額療養費│          10│          10│           0│財産収入    │           9│              │            │                                    ┃
┃  │  │  │貸付基金積│            │            │            │           1│            ├───────┼──────┼──────────────────┨
┃  │  │  │立金      │            │            │            │            │            │24 積  立  金 │          10│◎ 高額療養費貸付基金積立金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積立金                         ┃
┃  │  │  │          │            │            │            │            │            │              │            │     高額療養費貸付基金積立金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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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7  諸支出金                                                                                                                                           
       （項）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7│  │  │諸支出金  │       2,076│       2,076│           0│         502│       1,574│              │            │                                    ┃
┃ ├─┼─┼─────┼──────┼──────┼──────┼──────┼──────┼───────┼──────┼──────────────────┨
┃  │ 1│  │償還金及び│       2,066│       2,066│           0│         502│       1,564│              │            │                                    ┃
┃  │  │  │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2,000│       2,000│           0│使用料及び手│       1,499│              │            │                                    ┃
┃  │  │  │者保険税還│            │            │            │数料        │            ├───────┼──────┼──────────────────┨
┃  │  │  │付金      │            │            │            │           1│            │22 償還金利子 │       2,000│◎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金   2,000 ┃
┃  │  │  │          │            │            │            │諸収入      │            │   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500│            │              │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金       ┃
┃  │  │  │          │            │            │            │            │            │              │            │                             (2,000)┃
┃ │ ├─┼─────┼──────┼──────┼──────┼──────┼──────┼───────┼──────┼──────────────────┨
┃  │  │ 2│退職被保険│          50│          50│           0│諸収入      │          49│              │            │                                    ┃
┃  │  │  │者等保険税│            │            │            │           1│            ├───────┼──────┼──────────────────┨
┃  │  │  │還付金    │            │            │            │            │            │22 償還金利子 │          50│◎ 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税還付金    50 ┃
┃  │  │  │          │            │            │            │            │            │   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税還付金 (50)┃
┃ │ ├─┼─────┼──────┼──────┼──────┼──────┼──────┼───────┼──────┼──────────────────┨
┃  │  │ 3│償 還 金  │          16│          16│           0│            │          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子 │          16│◎ 償還金                        16 ┃
┃  │  │  │          │            │            │            │            │            │   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特別調整交付金返還金       (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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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7  諸支出金                                                                                                                                           
       （項）   2  繰 出 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繰 出 金  │          10│          10│           0│            │          10│              │            │                                    ┃
┃ │ ├─┼─────┼──────┼──────┼──────┼──────┼──────┼───────┼──────┼──────────────────┨
┃  │  │ 1│一般会計繰│          10│          10│           0│            │          10│              │            │                                    ┃
┃  │  │  │出金      │            │            │            │            │            ├───────┼──────┼──────────────────┨
┃  │  │  │          │            │            │            │            │            │27 繰  出  金 │          10│◎ 一般会計繰出金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繰出金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繰出金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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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8  予 備 費                                                                                                                                           
       （項）   1  予 備 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8│  │  │予 備 費  │       1,000│       1,000│           0│            │       1,000│              │            │                                    ┃
┃ ├─┼─┼─────┼──────┼──────┼──────┼──────┼──────┼───────┼──────┼──────────────────┨
┃  │ 1│  │予 備 費  │       1,000│       1,000│           0│            │       1,000│              │            │                                    ┃
┃ │ ├─┼─────┼──────┼──────┼──────┼──────┼──────┼───────┼──────┼──────────────────┨
┃  │  │ 1│予 備 費  │       1,000│       1,000│           0│            │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予  備  費 │       1,000│◎ 予備費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予備費                         ┃
┃  │  │  │          │            │            │            │            │            │              │            │     予備費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587,465│   1,625,465│    △38,000│   1,318,250│     269,215│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 32 -



ア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30,866

比　　　　　　較 △ 2,802 △ 1,611 △ 4,413 △ 1,005

25,448

前　　 年 　　度 4 16,683 8,813 25,496

計 （千円）

5,370

本　　 年 　　度 4 13,881 7,202 21,083 4,365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区　　　　分 職員数（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99 99

比　　　　　　　　　　較

99 99

前 年 度 国民健康保険運営委員 9 99

本 年 度 国民健康保険運営委員 9 99

（人） （千円） （千円） 年間支給率(月分) （千円） （千円）

共　済　費 合　　　計
備　　　考報　　　酬 給　　　料 期末手当　(千円) 計

（千円）

給　　与　　費　　明　　細　　書

１．特別職

区　　　　　　　　分
職員数

給　　　　　　　　　　与　　　　　　　　　　費

２．一般職

　(１)総括

区　　　　分 職員数（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計 （千円）

（千円） 合　　計 （千円）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本　　 年 　　度 5 16,063 8,140 24,203 5,045 29,248

前　　 年 　　度 5 18,721 9,340 28,061 5,954 34,015

比　　　　　　較 △ 2,658 △ 1,200 △ 3,858 △ 909 △ 4,767

職 員 手 当
の 内 訳

区  分
管理職手当 扶養手当 地域手当 通勤手当 住居手当 期末手当 勤勉手当

管理職員特
別勤務手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本年度 360 300 537

840 300 537

（千円）

3,482 599

（千円）

比　較 △ 480

2,862

△ 584 △ 136

前年度 4,066 2,998 599

備　　　　　考

△ 5,418

時 間 外
勤務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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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比　較 △ 480 △ 622 △ 509

前年度 840 300 434 3,658 2,998 583

（千円）

本年度 360 300 434 3,036 2,489 583

時 間 外
勤務手当

管理職員特
別勤務手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職 員 手 当
の 内 訳

区  分
管理職手当 扶養手当 地域手当 通勤手当 住居手当 期末手当 勤勉手当

（千円） 合　　計
計 （千円）

区　　　　分 職員数（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本　　 年 　　度 1 2,182 938 3,120

前　　 年 　　度 1 2,038 527 2,565

96 651

680 3,800

584

期末手当 勤勉手当

3,149

比　　　　　　較 144 411 555

職 員 手 当
の 内 訳

区  分
管理職手当 扶養手当 地域手当 通勤手当

時 間 外
勤務手当

管理職員特
別勤務手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住居手当

446 16

（千円）

本年度 103 373

38 373

前年度 103 408 16

比　較

（千円）

備　　　　　考

（千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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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増減額の明細

一般職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

　　本年度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３)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状況

　　ア　職員一人当たりの給料

　　イ　初任給

4 1

4 1

- -

管理職手当 △ 480

期末手当

勤勉手当 △ 136

△ 584

（円） （円）

高 校 卒 170,900 166,600

大 学 卒 196,200 196,200

（円） 461,830

平 均 年 齢 （歳） 42.8

区　　　　分
一 般 行 政 職

国 の 制 度

一 般 行 政 職

増　減

311,955

平 均 年 齢 （歳） 35.0

令和５年４月１日現在

平 均 給 料 月額 （円） 347,550

平 均 給 与 月額

区 分 一 般 行 政 職

令和６年４月１日現在

平 均 給 料 月額 （円） 289,175

平 均 給 与 月額 （円）

△ 1,200

-

前年度 5

職員手当 △ 1,200 １．その他の増減分

△ 2,658 職員の異動状況

本年度 5

区　　分 増減額（千円） 増減額の増減事由別内訳（千円） 説　　　　　　明　（千円） 備 考

給　　料 △ 2,658 １．その他の増減分 △ 2,658 異動等に伴う増減分

- 35 -



　　エ　昇給

看 護 ・ 保 健 職 主 任 保 健 師

２　級 1 25.0

６　　　級

課 長 補 佐

６　級 1 25.0

４　級 1 25.0

４　級 1 25.0

４　　　級

比　　　　　　　率　（Ｂ）／（Ａ） （％） 100.0

号 給 数 別 内 訳

１号給 （人）

比　　　　　　　率　（Ｂ）／（Ａ）

100.0 100.0

８号給 （人）

何号給 （人）

1

６号給 （人）

４号給 （人） 4 3

1

昇 給 に 係 る 職 員 数 （Ｂ） （人） 4 3 1

（％） 100.0 100.0 100.0

前
　
年
　
度

職 員 数 （Ａ） （人） 4 3

８号給 （人）

何号給 （人）

1

６号給 （人）号 給 数 別 内 訳

１号給 （人）

４号給 （人） 4 3

3 1

昇 給 に 係 る 職 員 数 （Ｂ） （人） 4 3 1

区 分 合 計
代 表 的 な 職 種

一 般 職 保 健 職

本
　
年
　
度

職 員 数 （Ａ） （人） 4

　　（等級別の標準的な職務内容）

区 分 １　　　級 ２　　　級

一 般 行 政 職 主 事 補 主 事

令 和 ５ 年 ４ 月 １ 日 現 在

２　級 1 25.0

７　級 1 25.0

計 4 100.0

令 和 ６ 年 ４ 月 １ 日 現 在

１　級 1 25.0

計 4 100.0

６　級 1 25.0

　　ウ　等級別職員数

区　　　　　　　　　分
一 般 行 政 職

級 職　員　数（人） 構　成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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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　期末手当・勤勉手当

通 勤 手 当 異 な る 一 部 県 と 同 じ

　　ク　その他の手当

区 分 国 の 制 度 と の 異 同 差 異 の 内 容

扶 養 手 当 同 じ

国の指定基準に基づく支給率 （％） －

在職期間に応じた調整額を加算

住 居 手 当 同 じ

支 給 率 （％） 0

支 給 対 象 職 員 数 （人） 4

支 給 率 等 24.586875 33.27075

　　キ　地域手当

支 給 対 象 地 域 全 域

国 の 制 度
（支給率等）

24.586875 33.27075 47.709 47.709

47.709 47.709 在職期間に応じた調整額を加算

その他の加算措置等 備　　　　　　考
（月分） （月分） （月分） （月分）

　　カ　定年退職及び勧奨退職に係る退職手当

区　　分
２０年勤続の者 ２５年勤続の者 ３５年勤続の者 最 高 限 度

国 の 制 度 2.25 2.25 4.50 有

前 年 度 2.20 2.20 4.40 有

本 年 度 2.25 2.25 4.50 有

区　　　　　分
支 給 期 別 支 給 率 支 給 率 計 職制上の階級、職務の

等 級 に よ る 加 算 措 置
備　　　　考

６　月　（月分） １２　月　（月分） （月分）

- 37 -




